户口和档案的迁转或托管 

（一）已落实就业单位者的户口和档案的处置方式 
1、毕业生就业后档案、户口如何迁转？ 
毕业生领到毕业证、档案、《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后：

a.档案由学生本人交给工作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 
b.毕业生的户口由保卫科到学校所在地派出所按报到证上标明的就业单位迁移。领到户口迁移证后，毕业生应仔细核对并妥善保管，不要折皱污损，更不能丢失，有错漏不能自行涂改，否则作废。 
2、落户口、转档案以什么为依据？ 
《报到证》中的报到单位开到哪里，户口、档案就转到哪里。 
3、毕业生生源地有变动，应办理哪些手续？ 
毕业生生源地变动，应出示父母亲单位的调动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加盖公章），及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经审核后交至学生科、保卫科、就业办备案。 
（二）未落实就业单位者的户口和档案的处置方式 
毕业生将户口迁出学校，单独申请档案托管。 
1、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档案：
① 档案放到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

